
关岭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知识产权局）

2026年第三次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

实施方案

经关岭自治县人社部门批复同意，决定公开招聘1名公益性岗位人员。为做好公开招聘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领导

成立2026年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工作领导小组如下：

组  长：陈启发
成  员：穆静静、马相嫒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关岭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知识产权局）人事法规股，具体负责招聘相关工作。
二、招聘岗位和数量

根据关岭自治县人社部门批复意见，本次招聘人数为1人。招聘岗位为工作员。

三、招聘对象及条件
（一）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持有《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失业并作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的：

1.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0周岁及以上的失业人员；
2.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失业人员；
3.持《残疾人证》的残疾失业人员；
4.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员；

5.失去土地的农民及难以安置的退捕渔民转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失业人员；
6.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

7.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家庭成员均处于失业状态的城镇居民家庭的失业人员；

8.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就业困难对象。
（二）报名人员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品行端正，作风正派，无违法违纪现象；

2.身体健康，适合工作需要；

（三）有下列情形的人员不得报名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正被立案调查的；

2.提供虚假信息的；

3.其他不适宜聘用的情形。

四、招聘程序

（一）制定方案呈报核准（6月23日）

制定公开招聘工作实施方案，及时报请关岭自治县人社部门核准后，开始实施招聘工作。
（二）发布公告（6月23日）
发布关于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的简章，明确报名条件、时间等信息。

（三）组织报名及资格审查（6月29日至6月30日）

有就业意愿并符合公益性岗位安置条件的对象，在规定的时间内持本人身份证、就业创业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近期一寸免冠照片2张、公益性岗位报名表（附件2）1份到关岭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知识产权局）报名。

关岭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知识产权局）在开展报名的同时进行资格审查，并反馈是否符合报名条件。

（四）实施招聘（7月1日）

1.报名人员经资格审核后，关岭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知识产权局）汇总报名人员信息，填写《城镇公益性岗位报名情况汇总表》。

2.采取面试方式进行招聘，按面试成绩进行公示7天。

拟聘用人员经公示无异议后，填报《城镇公益性岗位聘用情况汇总表》到关岭自治县人社部门备案。

（五）组织上岗

与拟聘用人员签订公益性岗位人员聘用协议，每年一签，一式3份，由关岭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知识产权局）、聘用人员各持1份，并报送至关岭自治县人社部门备案1份。

五、工资待遇

招聘人员总待遇面议，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1890元/月（含个人社会保险扣缴部分金额）。被聘用人员的工资来源包括关岭自治县人社部门公益性岗位补贴和关岭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知识产权局）单位补助两个部分。其中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为我县最低工资标准的60%，其余部分由关岭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知识产权局）补助。

聘用期间由我单位为被聘用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其中聘用人员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本人承担，从其工资待遇中扣缴；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含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由人社局予以保险补贴，由财务对接办理。

六、岗位管理 

根据“谁用人、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我单位将负责对聘用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确定聘用人员岗位职责，人事法规股、财务室做好聘用人员管理工作，每月向人社部门报送工资发放等情况。杜绝空岗、一人多岗等违规现象发生，并接受人社部门日常监督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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